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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一、本框架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投资具

体事项以正式签订的协议为准。
二、本框架协议及相关正式协议的实施，尚需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履行相关

决策程序。
三、本框架协议内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20 年 5 月 15 日，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攸县人民政

府签署了《项目投资框架协议》，现将相关情况告知如下：
一、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方
甲方：攸县人民政府
乙方：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1、项目名称：年出栏 100 万头生猪生态产业链项目
2、投资规模：项目计划总投资约 20 亿元人民币。 项目由乙方投资，全部资金由

乙方自筹。
3、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周期为 24 个月；建设内容包括：
（1）建设基础母猪的配怀舍和分娩舍；配套存栏公猪舍；配套保育与生产育肥

一体化舍；
（2）建设配套行政办公、员工宿舍、食堂、消毒隔离用房等；配套的道路、水电、

围墙等；
（3）建设与养殖规模匹配的粪污无害化、资源化处理加工设施以及饲料车间、

中转料塔、仓库、消毒烘干房等。
（4）根据养殖规模建设相匹配的饲料加工生产线，冷链物流项目。
4、项目预期效益：
项目达产后，年产生猪 100 万头，助力当地生猪稳产保供、带动当地农户科学

养殖，推动当地构建生产高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布局合理、产销协调的生猪产
业高质量发展格局，提升当地农牧业整体发展水平。

5、项目推进计划：
（1）本协议签订后双方将逐个进行项目选址确认，选址满足乙方要求后，双方

签订项目正式投资协议。
（2）乙方在正式项目投资协议签订后，将在甲方辖区新设立一个子公司，公司

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信息为准。 该公司成立后，乙方在该区的所有项目权利或义务
均转移至该公司名下，甲乙双方签订的与本项目有关的协议、备忘录、补充协议或
其他法律文件中有关乙方的权利与义务，由该公司承继，该公司取得合同当事人地
位，乙方对该子公司与本项目有关的所有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6、本框架协议仅为双方下一步谈判确定合作原则与范围，具体合作事项及双
方权利义务以签订的正式投资协议为准。

7、 本框架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未签订正式投资协议并启动项目前期工作，
本框架协议终止。

8、本框架协议一式四份，甲乙双方各执两份，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投资事宜旨在扩大公司产业规模，做大做强公司生猪产业，加速推进公

司生猪全产业链的巩固落实，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及利益。 同时，本项目有利于助力
当地生猪稳产保供，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

三、风险提示
本框架协议相关约定付诸实施和实施过程中均存在变动的可能性， 具体的实

施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投资具体事项以正式签订的协议为准。 公司将密切关
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 及时履行决策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唐人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会议审议的议案

对中小投资者实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4:00 开始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9:30 至 11:30，下午 13:00 至 15:00；通过
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 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锦业一路 6 号永利国际金融中心
39 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裁谷晓嘉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7 名， 所持 （代表） 股份数

670,228,17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405%。
其中，参加本次大会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4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255,9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7%。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等列席会议。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5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670,100,991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732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2 名，所持（代表）股份数 127,18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83%。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为“18

必康 01”债增加增信措施及变更还本付息安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70,228,173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0000％；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255,982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
投资者所持股份总数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
所持股份总数的 0.000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股份
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律师陈志军、陆勇洲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

证并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关于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的资格以及会议的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

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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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必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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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湘潭电化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化集团”）通知，获悉电化集团所持有公司的部分股份提前
解除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起始日 解除
日期 质权人

电化
集团 是

20,000,000
19.34% 5.79%

2018年 8月
29日

2020年 5月
14日 财信证券

有限责任
公司12,000,000 2019年 4月

16日
2020年 5月

14日

合计 - 32,000,000 19.34% 5.79% - - -

注： 根据公司 2018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 2019 年 4 月 15 日为股权登记日，以
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6 股。 上述质押给财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原财
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的 20,000,000 股转增后为 32,000,000 股，因此本次解除质押
股数合计为 32,000,000 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基本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电化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
比例
（%）

累计质押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
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数量
（股）

占未质
押股份
比例
（%）

电化
集团 165,478,720 29.93 86,600,000 52.33 15.66 0 - 0 -

湘潭振湘国
有资产经营
投资有限公

司

58,146,240 10.52 29,000,000 49.87 5.24 0 - 0 -

合计 223,624,960 40.45 115,600,000 51.69 20.91 0 - 0 -
上述所列数据因四舍五入原因而与根据相关单项数据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

略有差异。
三、备查文件
1、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每日

持股变化明细；
2、2020 年 5 月 14 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质押及

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湘潭电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 二 0 年五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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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

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5 日 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5 月 15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
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大园三路八号国创集团办公楼二
楼四号会议室；

（3）股权登记日：2020 年 5 月 11 日；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副董事长吕华生先生；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4 人，共计代表股份 288,738,10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104%。 其中：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 人，代表股份 288,737,105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5103%；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 人，代表股份

1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中，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 2 人，代表股份 1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0.0001%。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湖
北今天律师事务所林迪、 赵力国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并出具法律意
见书。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0 年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8,738,10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共同为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8,738,10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3、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主席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88,738,105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林迪、赵力国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

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12 证券简称：三泰控股 公告编号：2020-071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采用中小投资者单独计

票。 中小投资者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于 2020 年 5 月 15 日 14:40 在公司总部 13 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因董事长朱江先生出差无法主持现场会议，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本次会议由
董事王利伟先生主持。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36 人，代表股份 100,157,95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 7.26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13,313,147 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份的 0.9661％；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 人，代表股份 86,844,806 股，占上市
公司总股份的 6.3018％。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的召
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具体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829,703 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23％； 反对 23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6％；弃权 95,2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513,462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279％； 反对 23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708％；弃权 95,2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13％。

2、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829,7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23％；反对 23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6％；弃权 95,2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513,46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279％；反对 23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708％；弃权 95,2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13％。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
决权的 2/3 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一揽子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9,829,703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6723％；反对 233,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2326％；弃权 95,2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9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5,513,46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7.9279％；反对 233,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4708％；弃权 95,25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6013％。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法律意见如下：本次会

议的通知和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 的规定， 本次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四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三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无涉及变更前次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 年 5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上

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上午 9：15 至 2020 年 5 月 15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广州市天河区黄埔大道中 666 号三七互娱大厦 20 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曾开天先生为本次会议主持人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6 人 ， 代表股份

903,705,546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784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3 人，
代表股份 795,722,831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7.671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3
人，代表股份 107,982,71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1122％。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2 人， 代表股份
121,424,213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748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10 人，
代表股份 105,950,60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016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2
人，代表股份 15,473,608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7326％。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 同意 903,705,546 股 ， 占出席会 议 所 有 股 东 所 持 股 份 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424,213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0.0000％；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 0 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调整第五届董事会董事薪酬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889,964,86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4795％；

反对 13,582,98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5030％；弃权 157,70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7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079,679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163％；反对 344,53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2837％；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高媛律师、霍雨佳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
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
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北京市天元律师事
务所关于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五、备查文件
1、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
2、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〇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555 证券简称：三七互娱 公告编号：2020-037

芜湖三七互娱网络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2019 年 8 月 20 日，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四届
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子公司的议案》，同意注销子公司上
海摩岳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岳商贸”）。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2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注销子公司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047）。

2020 年 5 月 14 日，摩岳商贸收到了上海市崇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准予

注销登记通知书》，准予注销子公司摩岳商贸。 截至本公告日，摩岳商贸的注销手续
已办理完毕。 摩岳商贸注销后，公司的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将发生相应变化，但不会
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不良影响，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
益。

特此公告。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年五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451 证券简称 :摩恩电气 公告编号 :2020-020

上海摩恩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完成注销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2020 年 4 月 9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了《关于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
第一批实施项目金属结构材料采购中标候选人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
010）， 公司被评为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第一批实施项目金属结构
材料采购项目第 19 标段第一中标候选人。

近日，公司收到了由甘肃中部供水工程建设管理管理有限公司、甘肃三轮建设
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白银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白银市水务局联合签发了《中标通
知书》：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3 日为建设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第一批
实施项目金属结构材料采购所提交的投标书已经评标委员会评定，公司中标，被招
标人接受。

中标项目具体情况如下：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业主：甘肃中部供水工程建设管理管理有限公司
代理单位：甘肃三轮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2、中标编号：BGZJ-SL20014/019

3、中标货物名称：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第一批实施项目金属结
构材料采购。

4、中标价: 53,480,451.00 元。
5、中标人：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6、公司与招标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中标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中标金额为 53,480,451.00 元，约占公司 2019 年度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2.68%。
该项目的中标预计会对公司 2020 年至 2021 年的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本次中标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主要业务不存在因履行该合同而对业主

方形成依赖。
三、风险提示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与该项目业主方签订合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待合同签订后，具体内容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5 日

证券代码：002457 证券简称：青龙管业 公告编号：2020-024

宁夏青龙管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甘肃中部生态移民扶贫开发供水工程
第一批实施项目金属结构材料采购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东股份基本情况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通过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结算公司”）系统查询，获悉公司持股 5%以
上的股东钟葱先生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解除冻结，具体事项如下：

（一）本次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冻
结股份数量

（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起始日 解除日 申请人

钟葱 否 611,595 0.60% 0.07% 2019/04/04 2020/05/14
广东省深圳
市中级人民

法院
注 ：上表如有合计数与所列数值汇总不一致情况，均为小数点四舍五入导致。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钟葱先生所持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股） 占其所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
比例

钟葱 101,403,087 12.15% 101,403,087 100% 12.15%

钟葱先生本次持股数量变动将导致相关轮候冻结数量发生变动。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分别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2019 年 11 月 1 日在《证券日报》、《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
股东被动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19-106）、《关于股东减持进展的
公告》（公告编号：2019-116），因钟葱先生与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
盛证券”）合同纠纷一案，国盛证券计划对相关的 14,000,000 股股份进行违约处置。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 并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的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
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结算公司《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6 日

证券代码：002721 证券简称：金一文化 公告编号：2020-083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
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持股 5%以上股
东威海国有资产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资集团”）的通知：近期，国资集
团办理了股份质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本次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
押股份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
售股（如是
注明限售
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
始日

质押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用

途

国资集
团 是 2,500,000 6.03 0.38 否 是 2020年 5

月 14日
2020年 5
月 20日

中国中
金证券
有限公
司

日常经
营

合计 2,500,000 6.03 0.38 -- -- -- -- --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的基本情况
截至告知日，国资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威海北洋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北洋集团”）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
司总
股本
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已质
押股份
比例
（%）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

国资
集团 41,481,473 6.23 17,889,800 20,389,800 49.15 3.06 0 0 0 0

北洋
集团 92,738,540 13.93 41,300,000 41,300,000 44.53 6.20 0 0 0 0

合计 134,220,013 20.16 59,189,800 61,689,800 45.96 9.27 0 0 0 0
三、备查文件
1、股份质押告知函。
特此公告。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6 日

山东新北洋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证券代码：002376 证券简称：新北洋 公告编号：2020-033
债券代码：128083 债券简称：新北转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0年 5月 15日 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 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5 月 15 日 9:15 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86号公司 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魏海军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总体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名， 代表股份

191,606,72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904%；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6名，代表股份 215,4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8%。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律师为本
次股东大会做法律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审议并表决了如下议

案：
1.《2019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91,606,7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7%；

215,4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0 股，
反对 215,488股，弃权 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2.《2019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191,606,7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7%；

215,4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0 股，
反对 215,488股，弃权 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3.《2019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 2020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191,606,7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7%；

215,4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0 股，
反对 215,488股，弃权 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4.《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191,616,6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28%；

205,5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2%；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9,900
股，反对 205,588股，弃权 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5942%。

5.《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191,606,7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7%；

215,4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0 股，
反对 215,488股，弃权 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6.《关于续聘公司 2020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191,606,7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7%；

215,4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0 股，
反对 215,488股，弃权 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7.《关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019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191,606,7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7%；

215,4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0 股，
反对 215,488股，弃权 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8.《未来三年（2020-2022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草案）》
表决结果：191,616,6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928%；

205,5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72%；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表
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9,900
股，反对 205,588股，弃权 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4.5942%。

9.《关于使用自有闲置资金投资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191,606,727 股同意，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77%；

215,488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23%；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项议案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表
决通过。

中小投资者（除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况：同意 0 股，
反对 215,488股，弃权 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哲、侯阳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

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
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中兴—沈阳商业大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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